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解除处分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档编号：北艺学生〔2021〕  号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籍  贯
	

	二级学院
	
	班  级
	
	学  号
	

	申请解除

处分种类
	
	处分时间
	
	处分编号
	

	受处分

原因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班级

辅导员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二级学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工处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处分期满，由学生本人提出解除处分书面申请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提出意见，经学生工作处研究，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2、解除处分申请表一式两份，一份放学工处留存，一份随处分文件装入学生档案。

办理流程


班级辅导员








二级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


（地点：二级学院学工办）





学校


（地点：行政楼418副校长办公室，彭副校长）





学工处


（地点：学工楼202学工处，班处长）





在办理手续过程中，申请表由当前签字部门报送下一签字部门，并汇报学生相关情况。


签字流程如下：





准备材料：


1.学生提交书面申请书交至二级学院学工办。


2.学工办核实无误后下发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解除处分申请表》。


3.学生填写申请表后逐级签字，完成手续。











